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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通提現申請書



請於填妥後，折疊裝訂再免貼郵票寄回：104

台北郵政46-662號信箱，台灣美國運通國際

股份有限公司收，即可辦理。

「運通提現」服務

當您人在海外，遇到緊急事故或需要延長旅程

時，可透過ATM自動提款機使用「運通提現」

服務，解決您在海外的現金緊急需求。實際可

提領之自動提款機台，需依當地配合狀況為準。

「運通提現」服務條款

＊申請「運通提現」服務，請填寫右側「運通提現服務

申請表」後寄回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。

＊申請「運通提現」服務，需已成為美國運通卡會員

滿六個月以上。

＊申請時間約二週，核准後，我們將以專函通知您。

＊申請核准後，請您透過會員服務專線語音系統設定

您個人的四位數運通提現密碼。

＊提現時，請於自動提款機中插入您的美國運通簽帳

卡，並輸入個人提現密碼，即可提領當地貨幣。

可提領之最高金額請依據您所持有卡別之權益總引

說明，並應遵守簽帳卡總約定條款。

＊您每次提領的款項，將依美國運通信用卡國際組織

指定匯率兌換為新台幣，連同運通提現服務費、國外

交易服務費，與您其他的簽帳帳款一併列帳於月結

單上，請依月結單之指示繳付。

＊使用「運通提現」服務，每次提款均將酌收提領金

額的1%或新台幣100元的服務費（取金額高者）。

如您對上述服務有任何問題，請隨時致電美國運通

簽帳卡背面會員服務專線。

簽帳卡主卡卡號：

＊此申請表一經簽署及使用此項服務，即代表申請人同意遵守「運通提現」

服務條款。

（如僅有簽帳卡附屬卡會員申請此項服務，簽帳卡主卡會員仍須於上列表格   

 中簽署授權）

美國運通簽帳卡附屬卡會員申請資料

美國運通簽帳卡主卡會員申請資料

＊此申請表一經簽署及使用此項服務，即代表申請人（主卡及附屬卡會員）

同意遵守「運通提現」服務條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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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製日期：2024年6月

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

國外運通提現手續費：提領金額1%或
新台幣100元（以較高者為準）/ 其他

費用查詢請洽會員服務部

美國運通簽帳卡運通提現服務申請表 美國運通簽帳卡會員申請資料

簽帳卡主卡有效期限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

簽帳卡主卡會員姓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簽帳卡主卡會員簽署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簽帳卡附屬卡卡號：

3 7

簽帳卡附屬卡有效期限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

簽帳卡附屬卡會員姓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簽帳卡附屬卡會員簽署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


